
书书书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陨孕）数据

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辕法律出版社法规出版中心编援
摇原北京：法律出版社

摇陨杂月晕苑原缘园猿远原猿源远猿原源

摇Ⅰ援中⋯摇Ⅱ援全摇Ⅲ援法典原中国摇Ⅳ援阅怨圆园援怨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悦陨孕数据核字（圆园园圆）第园源员圆员员号

摇?法律出版社·中国

法律出版社辕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员园园园苑猿）
电子邮件辕蚤灶枣燥岳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电话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苑怨远
网址辕憎憎憎援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摇摇传真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圆圆

法规出版中心辕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员园园园苑猿）
电子邮件辕造葬憎岳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则责糟愿愿源员岳泽蚤灶葬援糟燥皂
读者热线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圆怨摇远猿怨猿怨远猿猿摇摇传真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缘园

书号：陨杂月晕苑原缘园猿远原猿源远猿原源辕阅·圆缘·猿圆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对出口

纺织品非法转口的处罚规定

（员怨怨源年苑月圆日海关总署令第源愿号发布）

第一条摇为了保证国家纺织品出口配额法规的有效实施，严
厉查禁和处罚纺织品非法转口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

则》）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摇对伪造、涂改纺织品出口许可证，逃避海关监管的，
按照《细则》第三条（二）项和第五条（二）项的规定，没收货物和

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货物等值以下的罚款。

对伪报、瞒报出口纺织品货物品名、规格、数量、销往国别和地

区，或者在出口货物中藏匿受限的纺织品，逃避海关监管和出口纺

织品配额管理的，按照《细则》第三条（二）项和第五条（二）项规

定，没收货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货物等值以下的罚款。

对情节严重、数额较大，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

第三条摇对申报出口纺织品，不能按规定提交合法的纺织品
出口许可证的，按照《细则》第十条规定，没收货物或者责令退运；

经发证机关核准补发纺织品出口许可证的，处货物等值以下的罚

款后予以放行。

第四条摇对申报出口纺织品的品名、规格、数量、销往国别和
地区等项目申报不实的，按照《细则》第十一条（五）项规定，处货

物等值以下的罚款。货物不许出口。

第五条摇对申报出口在我国生产的纺织品（含来料加工的产
品），不得在标签、挂牌和包装上标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地名

称。违反上述规定的，按照《细则》第十一条（五）项规定，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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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值以下的罚款。并责令拆毁违反规定的标志。

第六条摇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

处罚实施细则》有关条文

第三条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是走私行为：
（二）经过设立海关的地点，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者其

他手法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进出境的物品、国

家限制进出口或者依法应当缴纳关税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

第五条摇有本实施细则第三条、第四条所列行为之一的，按照
下列规定处罚：

（二）走私国家限制进出口或者依法应当缴纳关税的货物、物

品的，没收走私货物、物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走私货物、物品等

值以下或者应缴税款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十条摇违反国家进出口管理法规，没有领取许可证件擅自
进出口货物的，没收货物或者责令退运；经发证机关核准补发许可

证的，处货物等值以下的罚款。

第十一条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货物、物品等值以下或者应
缴税款两倍以下的罚款：

（五）进出境货物的品名、数量、规格、价格、原产国别、贸易方

式、消费国别、贸易国别或者其他应当申报的项目申报不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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